
湖南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
湘学安委办〔2024〕2 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校园及周边

安全防范工作的通知

各市州、县市区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，各普通高校，省直中小学校：

3 月 1 日，山东省德州市一男子在一所小学门口附近驾驶机动

车冲撞路人，造成一名学生和家长 2 人死亡、6 人重伤，令人十分

痛心，社会影响极其恶劣。为深入贯彻落实近期教育部、省委省

政府领导同志关于进一步加强校园及周边安全工作的重要指示精

神，及时化解各类风险隐患，堵塞安全漏洞，坚决防止暴力伤害

师生恶性事故，坚决杜绝校内安全事故，保障师生生命和财产安

全，确保教育大局平安稳定，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：

一、提高思想认识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当前经济下行压力加大，

各类矛盾问题聚合交织，叠加放大，诱发刑事犯罪和影响社会稳

定的因素增多。学校师生集中，上下学校园周边学生易聚集，学

生自我防范能力弱，容易成为不法份子攻击对象，发生涉校涉生

案事件风险增加。各地各校要清醒认识到当前涉校涉生安全工作

的严峻性、复杂性和紧迫性，进一步强化底线思维、危机意识和

使命担当，切实提升政治站位，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县要切实发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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好学安委的统筹领导作用，协调公安、应急、消防、交通运输等

成员单位，形成做好学生安全工作的合力。高校要加强校地联动，

定期召开联席会议专题研判风险、加强防范。高校、市县教育行

政部门主要负责同志要当好涉校涉生安全“第一责任人”，亲力

亲为、靠前指挥，深入一线排查隐患，科学调度、严督实导，以

更大的决心和力度抓好学生安全和学校稳定工作。

二、开展隐患查改，强化风险管控。要大力推进安全风险分

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体系建设，扎实开展校园安防建

设“回头看”，重点加强校园安保人员管理，严格招用符合法定条

件人员担任保安员，落实保安员数量和安防装备器材配备标准，

强化技能培训、应急演练和校园周边巡查，提高保安员发现危险

和执勤处突的能力。各级学安委要迅速组织教育、公安、消防、

交通运输等成员单位开展校园及周边、校车安全大排查、大整治，

全面摸排学校安防设施建设、安保力量配备、危险物品管控、安

全制度落实和周边道路交通标志标线、信号灯、人行设施、分隔

设施、停车设施等是否齐全、是否符合标准、设置是否规范。对

排查出的安全漏洞和风险隐患，责令限期整改到位。要畅通学生、

家长、教职员工的情况反映渠道，积极配合政法、公安、信访等

部门，加强涉校涉师涉生矛盾纠纷排查化解，严防矛盾激化引发

极端事件。要配合政法、公安、卫健等部门加大校园周边严重精

神障碍患者、吸毒人员、刑满释放人员、涉访滋事人员和婚恋纠

纷、邻里纠纷、债务纠纷、重大家庭变故、生活失意、心态失衡、

行为偏执、扬言报复社会等易肇事肇祸人员的专项排查，提早发

现矛盾激化苗头，提前洞悉风险隐患迹象，及时开展矛盾化解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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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防形成现实危害，同时严格落实对重点人动态管控和轨迹掌控

等措施，严防其在校园及周边实施各类涉校涉生违法犯罪活动。

三、抓好宣传教育，提高防范意识。要充分发挥法治副校长

作用，结合“开学第一课”和学生心理特点实际情况，开展防性侵、

反欺凌、反暴力、防诈骗、防不法伤害、抵制毒品以及交通安全、

心理疏导等主题教育，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应急演练，提升师生

应对危险情况的能力。要通过国旗下讲话、主题班会、校园橱窗、

校园广播、微信等多种形式，持续开展安全宣传教育，普及安全

常识，切实增强师生安全防范意识。要密切家校联系，及时发布

安全提示，提醒家长，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、进城务工人员子女、

单亲家庭学生等特殊群体的实际监护人，提高安全意识，履行家

庭监护责任。

四、加强警校联动，提升处置能力。要积极会同属地公安机

关，加强学校警务联络室建设，健全工作制度，配齐专业力量，

指导学校建立健全突发事件预警应对机制和警校联动机制，提高

应对突发事件能力。要严格落实“高峰勤务”“护学岗”机制，有效整

合公安民警、辅警、学校保安、教职工、学生家长、治安志愿者

等安保力量，着力构建“公安巡防点面结合、群防群治辅助护学”

校园周边防控机制，针对上下学等重点时段、校园门前和主要途

径路段等重点部位，加大巡逻密度和频次，切实提高见警率、管

事率，增强控制力、威慑力，打造校园周边安全区域。要配合公

安机关加强校园周边治安乱点整治，对学生欺凌、侵害师生合法

权益以及非法聚集、滋事乱序等违法犯罪行为，从严从快查处，

防止形成示范仿效效应。对学生非正常死亡等敏感案事件要依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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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善处置，严防恶意炒作，引发负面舆情和不稳定事端。

五、强化督查问效，压实工作责任。要健全常态化校园安全

工作督查机制，将校园及周边安全防范工作纳入教育督导评估和

平安建设考评体系，完善日常监管、重大隐患督办、约谈通报、

追责问责制度。市、县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每学期组织 1

次以上重点抽查，关键环节、重点时段要开展经常性飞行检查，

突出开展城乡结合部、乡镇和农村偏远地区特别是民办中小学、

幼儿园、校外培训机构的明查暗访。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

室将适时组织开展校园安全管理工作抽查，对工作成效突出的单

位和个人通报表扬，对思想上不重视、工作不力、存在较大风险

隐患的单位和个人通报批评。

湖南省学生安全专业委员会办公室

2024 年 3 月 3 日

（此件依申请公开）


